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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案 惊 奇

面对征信记录上的逾期信息，你会花钱请人“修复”不良记录吗？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你找过“黄牛”高价
购票吗？装修市场水深难测，你曾在其中踩过坑吗？当“保健养生”遇上“闲钱投资”，真的有商机吗？本期案例
提醒各位看官理性面对这些消费陷阱，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非法承诺，保护好自身合法权益，切勿因“走捷径”而

“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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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盲目追求高额回报 大额投资需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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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发布虚假信

息，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杨某某归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已赔偿全部被

害人并获得谅解。

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作出

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法官说法：近年来，因购买演唱

会、见面会门票而被诈骗钱财的案件

频发。为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

活动规范管理，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

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型演出活动实

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

“代买演唱会门票”易导致个人信

息泄露和钱财损失。

法官提醒，代抢有风险，追星需谨

慎，应通过官方或正规平台购票，交易

过程保存好相关聊天记录、支付凭证

等，警惕非正规票源和陌生人购票邀

约，不私下直接转账，对订票信息有疑

惑及时联系正规票务公司客服。受骗

后及时报警，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征

信机构与商业银行等无权随意修改个

人不良信息。

本案中，卢某与诚某公司签订的合

同，企图消除征信报告中无误的不良信

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法

院认定合同无效，诚某公司应向卢某返还

所收取的144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良好的信用体系对防范

信用风险，保障交易安全至关重要。征

信报告是个人的“经济身份证”，不良征

信会影响就业、出行及信贷申请等方

面，因此征信体现个人品格和财产价

值，市场主体应珍视信用，诚实履约。

法官提醒，公民应树立正确消费

观，理性消费，合理借贷，按时还款，避

免不良记录。发现征信错误、遗漏的，

可以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失信后应积极还款重建信用，切莫相信

“征信洗白”骗局。

“洗白”征信
●花钱修复不良征信
●高额服务费难追回

2021年 9月，卢某因助学贷款逾期

未还，信用报告存在不良记录，导致住

房贷款审批失败。于是卢某想要寻求

特殊途径快速“洗白”不良征信。

经介绍，卢某接触到了号称专业进

行征信修复的诚某公司，对方承诺运用

某种专业技术快速消除不良征信。卢

某信以为真，与诚某公司签订了《征信

异议申请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了

14400元代理费，约定 60日内未成功则

退款。

然而，60天后，卢某贷款逾期的不

良征信记录仍然存在，并未“修复”。卢

某遂诉至法院，要求退还代理费。

投资陷阱
●投资20万“入股”保健品
●承诺三倍回报仅收回1万

乔伯热衷购买保健养生产品。某

天，他得知某健公司招募子公司发起

人，投资 1万元可赚 3万元，于是拿出

20万元投资。

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乔伯成

为某健公司旗下某市子公司联合发起

人，享有价值30万元的产品及股权，在

子公司成立后可获得 3倍回报共计 60
万元。

然而，乔伯除了接受“干细胞针剂

注射”和“基因组检测”的服务（某健公

司以此抵扣了30万元产品），并通过推

介别人购买保健品获利1万多元以外，

协议中回报均未兑现，子公司也未成

立，乔伯遂起诉要求退款。

某健公司以提供服务折抵 30 万

元，且人员不足子公司无法成立为由，

拒绝退款。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认为，乔伯与某健公司

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约定了乔

伯是某健公司旗下某市子公司的联合

发起人，但未明确协议中所涉产品的

具体内容，某健公司单方确认产品内

容存在不妥。

反之，协议中所涉某市子公司至

今未成立，即协议约定的合作事宜并

未实现，乔伯诉请某健公司退款有理

有据，据此依法判决某健公司退还乔

伯18.9万元。

法官说法：老年群体鉴别能力较

弱，极易在保健品和投资理财推销中

丧失警惕，轻信承诺与高额回报。

本案合作协议中的“投资款”兼具

投资和货款双重属性，看似“稳赚不

赔”，实则老年人只能被动接受产品，

且产品安全性、疗效均难保障。所谓

的“分红收益”更是以子公司成功经营

为前提，老年人作为股东也需要承担

风险。

法官提醒，勿盲目追求高额回报，

大额投资需三思而行，以免落入“投

资”圈套。保健品非药品，购买需谨

慎。

代买门票
●“代购”演唱会门票
●收到钱后立即失联

2023年 4月，杨某某偶然发现网络上

代购演唱会门票的信息，随即萌生帮人

“代购”演唱会门票以骗取钱财的想法。

杨某某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可帮

忙购买周柏豪、鹿晗、薛之谦、五月天等演

唱会门票的虚假信息，以自己有演出门

票、需要冲业绩等理由一步步诱使被害人

向其转账付款，并在得手后立即失联。

经查，杨某某骗取 8 名被害人共计

16960元。

2021 年 4 月，李女士到某建材市

场某枫公司购买了“某益”品牌木地

板，与该公司签订了《地板购销合同》，

以每平方米800元的价格，购买柚木地

板150平方米，花费10.9万余元。

然而，该批地板仅铺设一个月，就

出现了瓦状变形，李女士检查后发现

这并非“某益”品牌产品，而是一批无

产地、无厂名、无标识的“三无”产品。

李女士以行为欺诈为由要求解除合

同，返还购买款并三倍赔偿 32.8 万余

元。

某枫公司辩称，李女士买的是“特

价”地板，未标“某益”字样，不存在欺

诈行为，且声称木地板变形属正常现

象，已履行合同义务，李女士无法证明

地板存在质量瑕疵。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枫公司

在门店展示、推销及购销合同上均标注

“某益地板”字样，使李女士误信其所购

地板为该品牌。某枫公司确认隐瞒地

板非“某益”品牌，且无相关品牌，法院

认为构成欺诈，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应承担“退一赔三”的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法院判决撤销购销合同。某枫公司

应向李女士全额退款并进行三倍赔偿，

李女士的诉求获法院支持，二审维持原

判。

法官说法：经营者与消费者应遵循

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地板

装修作为房屋装修的关键部分，品牌、

价格差异大，非专业人士难辨真假。

经营者、销售商应真实、全面、明确

地告知商品信息，避免误导。消费者应

审慎选择、检查地板质量，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当权益受损时，应及时运用法

律手段维权。

“掉包”地板 ●“品牌”地板变“三无”产品
●铺设1月即走样变形


